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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政复〔2018〕15号                  签发：祁  芸

者竜乡人民政府
对者竜乡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
会议第14号建议的答复

王应斌代表：
    您提出的《关于给予庆丰社区小海赖小组人畜分离项目建设的建议》已交乡人民政府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据调查了解，小海赖小组38户农户，户户养殖生猪，且存栏较多，人居环境较差，影响居民的生活。你所提出的建议符合新农村建设及人居环境提升的要求，目前全县重点实施推进以家庭为单位的40万头生猪循环养殖项目，有效解决人居环境、畜禽养殖污染等问题，暂无人畜分离项目的实施；其次，本提案的选址不符合新政发【2017】31号文件的规定，该提案所提供的地点属限养区，不宜实施人畜分离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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